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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19-079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业务往

来和合作项目尚需双方另行协商推进并签署具体书面协议。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双方目前签署的协议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

额，后续工作有待进一步推进，暂无法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发挥双方优势，大力发展中国高端和绿色橡胶制品产业，海南天然橡胶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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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无需履行相关审

批或备案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公司将对青岛双星的工厂进行 VMI（Vendor Managed Inventory，供应

商管理库存）及零库存管理，并确保为青岛双星提供优惠的原材料价格和交货保

障。 

双方同步推进验证公司国产 TSR20 和 9710 橡胶产品。 

2、本协议签署后，公司的香港子公司中国天然橡胶产业集团将总部设立在

青岛。 

（二）合作方式 

双方于本协议签署后，将就信息共享、VMI 仓库设置、入库检测服务、费用

负担、结算进行磋商，达成一致后签署具体的书面协议。 

1、信息共享：双方将通过开发信息化系统进行信息及数据共享。 

2、VMI 仓库设置：双方确定核销胶仓库和非核销仓库的地点，后期将根据

业务需要共同确定增加核销胶仓库及非核销胶仓库的地点。 

3、入库检测服务：双方协商确定检测标准、入库流程，以及不合格商品的

处理办法。 

4、费用负担：双方协商确定不同类型 VMI 仓库涉及的仓储、操作、运输及

VMI 服务费的承担主体。 

5、结算：双方明确供货的最小批次、结算方式、核销胶与非核销胶的结算

价格以及汇率换算原则。 

（三）保密条款 

对于在洽谈或合作过程中获得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业务、商业或

技术信息和数据，无论这些信息或数据采用何种媒介作为载体，如以有形形式披

露、或通过电子通信，包括基于互联网提供，例如但不限于图纸、软件、有关产

品设计的数据及本协议的内容（“保密信息”）, 每一方都只能在本协议所述的

项目中使用该信息，并像对待自己的商业秘密一样对这些信息保密且不向任何第

三方披露这些信息。本保密义务不适用于那些已为公众所知的、信息接收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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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或从第三方获知而该第三方的披露未违反不披露义务的信息。本保密义务

不适用于那些法规强制要求一方披露的情形。本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之后的两

年内持续有效。 

（四）其他事项 

1、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除保密义务、争议管辖条款外，均不构

成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约束力的特定承诺。如双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未

能就本协议约定内容达成书面协议并执行，本协议自动终止，除非双方书面同意

延长期限。书面协议条款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书面协议为准。任何一方均无权

依据本协议对另一方以未能开展本协议下的合作或合作不符合约定为由提出任

何索赔或主张。 

2



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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